关于做好宿州市军人子女教育优待

材料报送工作的公告

根据《关于推行使用军人子女教育优待资格证明信的通知》（军政〔2022〕395号）、《安徽省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工作实施细则》（政联〔2021〕1号）和《宿州市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实施办法》（市教体〔2021〕113号）等文件精神，现就做好宿州市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材料报送工作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优待对象

符合《安徽省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工作实施细则》《宿州市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实施办法》有关条件的军人子女。

二、办理流程

（一）目前在军队工作的军队人员申请子女入学优待。均需通过军队军事人力资源信息系统提交军人子女教育优待资格证明信申请（“递送省军区”选择递送至安徽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干事叶笑松），系统中明确的各类附件材料均需上传。信息系统中尚未采集或者未经组织核验，以及组织核验时间较久、办理期间可能发生变化的信息，比如驻地类型、户籍地址、实际居住地址、功勋荣誉等，需上传必要证明材料（在“其他材料”一栏上传）。军人子女报考普通高级中学，符合《宿州市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实施办法》第九条明确的特定地区和岗位人员工作年限的，须另上传证明材料（见附件1，在“优待情形”一栏上传），且需录入具体类型及优待分数，具体类型参照附件2，示例：二等功加10分、作战部队加10分。“优待项目行政区域”“申请学校所在地”填到县（市、区），“收信单位行政区域”填到宿州市。申请幼儿园、义务教育优待阶段的，对照可享受的优待情形，“入学意向”可以只填1所。省军区审核通过后转递至宿州军分区政治工作处审核并出具军人子女教育优待资格证明信。
（二）烈士子女、因公牺牲和在职病故军人子女、退役一至四级残疾军人子女入学优待。需将下列材料提交至宿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审核：军人子女户口本、出生证、预防接种证（入幼儿园、小学者提供）,以及军人有效身份证件、军人结婚证（提供证件均为原件）。其中，烈士子女，需提供批准革命烈士通知、《烈士证明书》的原件和复印件；因公牺牲军人，需提供批准革命工作人员因公牺牲通知、《因公牺牲证明书》的原件和复印件；一至四级残疾军人，需提供《残疾军人证》的原件和复印件、《评残审批表》复印件。

三、有关要求

1.军人子女优待资格证明信由军分区线上审核出具，线下不接收其他单位报送的证明信和其他材料。优待信息填报不全，或不符合优待情形的，将予以驳回或退回，相关单位承办人员请及时跟进办理进度。优待信申请时，请各单位在“其它材料”处上传军人或其他监护人联系方式。
2.所有优待事项由军人所在团以上单位政治工作部门按程序组织审核、公示7天后报送，报送时间为6月30日前。军分区政治工作处汇总复核后，会同教育部门、双拥部门进行联审。

3.各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军人子女教育优待的重大意义，做好政策宣传工作。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幼儿园）面向社会公示教育优待信息时，只公示军人子女相关信息，不得涉及军人信息。对提供虚假材料的，一经发现，将取消学生当年考试资格、录取资格、入学资格或学籍，违规行为简要记入本人电子档案，同时依规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附件：1.证明模板

2.加分投档类型

宿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宿州军分区政治工作处

附件1

证  明

宿州军分区政治工作处：

现就我部符合《宿州市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实施办法》第九条明确的特定地区和岗位人员工作年限说明如下：

张XX，XX部职别，军人证号XXXX，其曾在XXX地区（或部队）连续工作3年以上，该地区（或部队）属于                。（从下面的1至5选择）

王XX，XX部职别，军人证号XXXX，其在XXX地区（或部队）已工作并将连续工作3年以上，该地区（或部队）属于                。（从下面的1至5选择）

李XX，XX部职别，军人证号XXXX，有子女后曾在XXX地区（或部队）累计工作5年以上，该地区（或部队）属于               。（从下面的1至5选择）

特此证明。

备注：1.国家确定的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和西藏自治区；2.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二类以上岛屿部队；3.飞行、潜艇、航天、涉核等高风险、高危害岗位；4.作战部队；5.国家确定的一类、二类艰苦边远地区以及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三类岛屿部队。

XX政治工作部门

XX年XX月XX日

附件2

军人子女考生加分投档类型
依据《宿州市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实施办法》文件精神整理。

（一）以下项目增加20分投档

( 驻国家确定的三类(含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和西藏自治区

□原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二类(含二类)以上岛屿部队的军人子女

□在飞行、潜艇、航天、涉核等高风险、高危害岗位工作的军人的子女

□英模、烈士子女

（二）以下项目增加10分投档
□作战部队、驻国家确定的一类、二类艰苦边远地区

□原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三类岛屿部队军人子女

□因公牺牲军人的子女

□一至四级残疾军人的子女

□平时荣获二等功、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的军人的子女

□受到战区级以上单位表彰的军人子女

（三）其他军人子女（总分相同的条件下优先录取）



